
 

房地产税试点来了，这些问
题值得关注 

  



 

 - 2 - 

作者：张宇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助理教授 

编者按： 

房地产税试点来了！10 月 23 日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

工作。 

从 2003 年首次提出“对自住房进行征税”到 2021 年“在部分地区

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”，房地产税可谓十余年磨一剑。在当前的时

间点上，为何要开征房地产税？将带来哪些影响？执行难点何在？我们特

别邀请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助理教授张宇进行解读。 

张宇长期关注研究房地产市场，此前基于中国大陆的房地产的研究成

果发表于金融学顶刊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上，是该刊刊载的第一

篇也是目前唯一一篇针对中国大陆房地产的论文。目前他在光华开设有《房

地产经济与金融》等课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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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何在当前推出房地产税试点 

对于房地产税的立法历程，张宇教授进行了简要梳理： 

·1984 年工商税制改革，房地产税被分为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两

个税种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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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1986 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》实施，成为目前房产税

的适用依据。条例中，所有非营业的个人用房纳入免税范围，因而排除了

80%以上的可征税房产； 

·2003 年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对自住房进行征税； 

·2011 年，上海和重庆率先开展自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； 

·2015 年，房地产税纳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，正式为

房地产税立法划定时间表； 

·2018 年，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，健全地方税体系，稳妥推

进房地产税立法； 

·2021 年 10 月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

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。 

房地产税的立法过程经历了较长周期，为何在当前推出？官方给出的

口径是“为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与改革，引导住房合理消费和土地

资源节约集约利用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” 

“房地产税涉及面广，制度设计难度非常大，充分讨论、凝聚共识，

试点先行、立法推进，是房地产税改革的一个可取思路”，张宇表示，房

地产税改革拟定在当前推出，首先，它是与中国住房制度改革、“房住不

炒”等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政策联系在一起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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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房地产税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。开征房地产税为地方政府公共

服务筹措资金，更加注重为本地居民提供可持续的公共服务。比如，此前

上海在试点中就明确了征税的目的就是为了抑制投资投机需求，征税用途

也是公共租赁房的建设与维护；重庆的征税用途也和上海类似，用于保障

性住房建设等支出。另外，考虑到过去试点中房地产税含有免征面积等机

制设计，是一种累进税，也具有调节财富分配，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。 

第三，减少地方政府对“土地财政”的过度依赖，对从源头上抑制房

价的过快上涨有正向作用。2020 年，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63.89%。

从改革开放之初不足 20%，到“十三五”末超过 60%，中国城镇化发展成

就显著。与城镇化同步进行的是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，而这背后离不开土

地出让金的大力支持。参考发达国家 80%城镇化率的平均水平，可预期未

来我国城镇化的速度终会逐渐放缓。 

如果说“土地财政”是不可持续的，那么在高价值地块减少和既有基

础设施增多的趋势下，将来靠什么资金来新建和维护基础设施呢？征收房

地产税无疑是一个可纳入考虑的方案。它既能够缓解地方财政过于依赖

“卖地”的问题，又在一定程度上能从源头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，能够为

解决地方财政问题提供一个潜在的出路。 

从国际上来看，征收房地产税是普遍做法。美国各州税率实际税率在

0.27%-2.4%不等；日本对保有环节征收固定资产税和都市计划税。固定资

产税基准税率长期保持在 1.4%，都市计划税税率在 0.2%-0.3%，但征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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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价通常只有房屋市场价的一半。以美国为例，美国的房产税是地方政

府的主体税种和最重要的收入来源，平均占到地方政府总财政收入的 50%

以上（调整后口径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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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产税会带来哪些影响 

张宇教授认为，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，做好试点工作，

毫无疑问有利于“房住不炒”政策的实施。从长期来看，房产税有利于打

击炒房，引导住房合理消费。那么，房地产税对个人和家庭、房地产企业

以及地方政府等又将产生哪些具体影响？张宇教授分析： 

首先，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说，因为持有的房产类型、数量和价值不同，

受到房地产税的影响也不相同。按照重庆和上海两地的经验来说，都会划

定一定的免征面积，因而对于有正常居住需求的居民来说对于房地产税的

感受并不明显。对于持有多套房产或高端房产等需要缴税的个人或家庭来

说，房地产税会增加持有成本。那么，当他们考虑是否继续投资房产的时

候，就会倾向不买，会降低市场上对于房产的需求，无论对于新房市场还

是二手房市场都是如此，所以新房和二手房的价格预计都会受到一定程度

的影响。由于此次房地产税开征仍为试点，考虑到之前上海和重庆的经验，

征税力度一开始可能并不会太大；而若此轮试点征税力度与上一轮试点有

明显差别，则可能对资产价格造成更明显的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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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关于征收房地产税是否会减少房价的波动程度，从国内外看，

目前尚无实证研究支持相关结论。由于房地产企业不是此次房地产税的直

接课税对象，受到的影响也是间接的。企业日常所需缴纳和房地产相关的

税：一是房地产开发中的税金；二是持有房地产需要缴纳的税金，也就是

说企业一直都在缴纳中。此外，房地产税对房价究竟有多大影响，目前还

比较难断言。但以上海的经验来看，过去 10 年间上海房价持续上扬但慢于

其他一线城市，虽然 2020 年有过小幅上涨，但整体涨幅保持稳定，可以

说房地产税在“房住不炒”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。 

第三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，有利于增加一种可持续的财政收入来源。

通常来讲，房地产税收入高，地方财政收入也就更充裕，相应地在公共服

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也就更多。地方政府就可以更好地、更有能力地

为居民和企业服务，提供更加完善和优质的公共服务。 

此外，房地产税还将可能影响人口流向。不同于全国统一性很强的限

贷政策，房地产税作为一种还处于试点阶段地方税，中央只是制定了大致

框架，具体细则由地方确定。因为各大城市的发展阶段不一样，居民收入

不一样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，可以预期，每个地方的房地产

征税政策也会不一样，对于人才和人口的吸引力也会不一样，这会对未来

我国的城市人口格局造成一定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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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产税征收难点有哪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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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张宇教授看来，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提速，但在征收过程中仍有

难点。 

第一，征收范围划定难。我国政府很早就提出了“住有所居”的目标，

仅从自有住房比例来说，这一目标的推进是高度成功的。我国的住房自由

比例已达 85%，远高于国外（美国 65%，德国 53%）。我们之所以会感觉

住房问题严重，一是因为自有住房与居住需求的错配极其严重，要么有些

人是拥有家乡而非工作城市的住房，要么有些家庭拥有的是远低于居住需

求的住房；二是政策聚焦于自有住房而非租房市场，租房市场扭曲严重，

具体表现为租住的生活质量显著低于自有住房的生活质量，且租房市场供

给不足。按照《决定》中所指出的征收范围：试点地区的房地产税征税对

象为居住用和非居住用等各类房地产，不包括依法拥有的农村宅基地及其

上住宅。也就是说其征收对象不仅包括拥有住房的城镇居民，甚至理论上

还包括小产权房、城中村住房的产权人等。如果房地产税的免征范围比预

期小，那么其征收人群规模有可能是非常广泛而超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人

群规模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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